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13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吳臆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熊健仲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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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陳冠翰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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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吳臆珍應予免責。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以113年度

消債職聲免字第164號裁定（下稱第164號裁定），依構成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為由不

予免責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如附表），

且普通債權人受償額達其應受分配額，爰依消債條例第141

條規定聲請免責等語。

二、按債務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

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

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債條例第141

條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數

額，而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時，法院

無裁量餘地，應為免責之裁定（司法院97年度第4期民事業

務研究會第15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見參照）。

三、經查：　　

  ㈠債務人經本院112年度消債清字第213號裁定准自113年4月24

日開始清算程序，嗣於清算程序普通債權人受分配總金額為

81,000元，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4號裁定清算程序

終結後，第164號裁定以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為

由諭知不予免責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取案卷核閱無誤，堪

以認定。

  ㈡第164號裁定認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

要支出之餘額為190,497元，上開餘額扣除普通債權人受分

配金額81,000元後之餘額為109,497元（計算式：190,497－

81,000＝109,497），債務人主張其已償還普通債權人（如

附表），核與債權人陳報還款金額相符，有繳款證明、陳報

狀附卷可參（見卷第35-55、67-97頁）。依上開說明，債務

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數額，且普通債權人受

償額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其聲請免責，即應准許。

　㈢至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雖稱債務人清

償資金來源恐再度舉債云云(見卷第67頁)。然查，債務人自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起迄今，均於飄香小吃部住職，每月收入

約28,000元，扣除必要支出後，每月可存下約12,000元；另

於114年1月27日領取獎勵金12,000元、114年2月5日領取未

休假特別假薪資6531元乙節，有114年4月22日民事陳報狀、

在職薪資證明為證（卷第135、151頁），可見債務人尚有能

力負擔附表所示金額，佐以債權人復未提出債務人係以負擔

新債務藉以脫免舊債務之相關事證，則其上開主張，尚無足

採。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庭　  　法　官　何佩陵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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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何福添

　　　　　　　　　　　　　　

附表：　　

編

號

普通債權人 還款金額

 （新臺幣）

1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639元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167元

3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913元

4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401元

5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07元

6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54元

7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2,106元

8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154元

9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501元

10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653元

11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02元

       總          計        109,4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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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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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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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d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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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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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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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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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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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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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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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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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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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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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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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13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吳臆珍




代  理  人  熊健仲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陳冠翰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吳臆珍應予免責。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64號裁定（下稱第164號裁定），依構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為由不予免責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如附表），且普通債權人受償額達其應受分配額，爰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免責等語。
二、按債務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債條例第141條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數額，而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時，法院無裁量餘地，應為免責之裁定（司法院97年度第4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15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三、經查：　　
  ㈠債務人經本院112年度消債清字第213號裁定准自113年4月24日開始清算程序，嗣於清算程序普通債權人受分配總金額為81,000元，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4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後，第164號裁定以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為由諭知不予免責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取案卷核閱無誤，堪以認定。
  ㈡第164號裁定認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支出之餘額為190,497元，上開餘額扣除普通債權人受分配金額81,000元後之餘額為109,497元（計算式：190,497－81,000＝109,497），債務人主張其已償還普通債權人（如附表），核與債權人陳報還款金額相符，有繳款證明、陳報狀附卷可參（見卷第35-55、67-97頁）。依上開說明，債務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數額，且普通債權人受償額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其聲請免責，即應准許。
　㈢至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雖稱債務人清償資金來源恐再度舉債云云(見卷第67頁)。然查，債務人自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起迄今，均於飄香小吃部住職，每月收入約28,000元，扣除必要支出後，每月可存下約12,000元；另於114年1月27日領取獎勵金12,000元、114年2月5日領取未休假特別假薪資6531元乙節，有114年4月22日民事陳報狀、在職薪資證明為證（卷第135、151頁），可見債務人尚有能力負擔附表所示金額，佐以債權人復未提出債務人係以負擔新債務藉以脫免舊債務之相關事證，則其上開主張，尚無足採。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庭　  　法　官　何佩陵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何福添
　　　　　　　　　　　　　　
附表：　　
		編
號

		普通債權人

		還款金額
 （新臺幣）



		1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639元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167元



		3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913元



		4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401元



		5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07元



		6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54元



		7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2,106元



		8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154元



		9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501元



		10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653元



		11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02元



		


		       總          計       

		109,4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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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13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吳臆珍





代  理  人  熊健仲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陳冠翰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吳臆珍應予免責。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以113年度

    消債職聲免字第164號裁定（下稱第164號裁定），依構成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為由不

    予免責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如附表），

    且普通債權人受償額達其應受分配額，爰依消債條例第141

    條規定聲請免責等語。

二、按債務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

    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

    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債條例第141

    條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數

    額，而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時，法院

    無裁量餘地，應為免責之裁定（司法院97年度第4期民事業

    務研究會第15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

    見參照）。

三、經查：　　

  ㈠債務人經本院112年度消債清字第213號裁定准自113年4月24

    日開始清算程序，嗣於清算程序普通債權人受分配總金額為

    81,000元，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4號裁定清算程序

    終結後，第164號裁定以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為

    由諭知不予免責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取案卷核閱無誤，堪

    以認定。

  ㈡第164號裁定認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

    要支出之餘額為190,497元，上開餘額扣除普通債權人受分

    配金額81,000元後之餘額為109,497元（計算式：190,497－8

    1,000＝109,497），債務人主張其已償還普通債權人（如附

    表），核與債權人陳報還款金額相符，有繳款證明、陳報狀

    附卷可參（見卷第35-55、67-97頁）。依上開說明，債務人

    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數額，且普通債權人受償

    額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其聲請免責，即應准許。

　㈢至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雖稱債務人清

    償資金來源恐再度舉債云云(見卷第67頁)。然查，債務人自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起迄今，均於飄香小吃部住職，每月收入

    約28,000元，扣除必要支出後，每月可存下約12,000元；另

    於114年1月27日領取獎勵金12,000元、114年2月5日領取未

    休假特別假薪資6531元乙節，有114年4月22日民事陳報狀、

    在職薪資證明為證（卷第135、151頁），可見債務人尚有能

    力負擔附表所示金額，佐以債權人復未提出債務人係以負擔

    新債務藉以脫免舊債務之相關事證，則其上開主張，尚無足

    採。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庭　  　法　官　何佩陵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何福添

　　　　　　　　　　　　　　

附表：　　

編 號 普通債權人 還款金額  （新臺幣） 1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639元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167元 3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913元 4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401元 5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07元 6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54元 7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2,106元 8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154元 9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501元 10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653元 11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02元         總          計        109,497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13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吳臆珍




代  理  人  熊健仲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陳冠翰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吳臆珍應予免責。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64號裁定（下稱第164號裁定），依構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為由不予免責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如附表），且普通債權人受償額達其應受分配額，爰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免責等語。
二、按債務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債條例第141條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數額，而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時，法院無裁量餘地，應為免責之裁定（司法院97年度第4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15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三、經查：　　
  ㈠債務人經本院112年度消債清字第213號裁定准自113年4月24日開始清算程序，嗣於清算程序普通債權人受分配總金額為81,000元，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4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後，第164號裁定以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為由諭知不予免責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取案卷核閱無誤，堪以認定。
  ㈡第164號裁定認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支出之餘額為190,497元，上開餘額扣除普通債權人受分配金額81,000元後之餘額為109,497元（計算式：190,497－81,000＝109,497），債務人主張其已償還普通債權人（如附表），核與債權人陳報還款金額相符，有繳款證明、陳報狀附卷可參（見卷第35-55、67-97頁）。依上開說明，債務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數額，且普通債權人受償額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其聲請免責，即應准許。
　㈢至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雖稱債務人清償資金來源恐再度舉債云云(見卷第67頁)。然查，債務人自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起迄今，均於飄香小吃部住職，每月收入約28,000元，扣除必要支出後，每月可存下約12,000元；另於114年1月27日領取獎勵金12,000元、114年2月5日領取未休假特別假薪資6531元乙節，有114年4月22日民事陳報狀、在職薪資證明為證（卷第135、151頁），可見債務人尚有能力負擔附表所示金額，佐以債權人復未提出債務人係以負擔新債務藉以脫免舊債務之相關事證，則其上開主張，尚無足採。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庭　  　法　官　何佩陵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何福添
　　　　　　　　　　　　　　
附表：　　
		編
號

		普通債權人

		還款金額
 （新臺幣）



		1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639元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167元



		3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913元



		4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401元



		5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07元



		6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54元



		7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2,106元



		8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154元



		9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501元



		10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653元



		11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02元



		


		       總          計       

		109,4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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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吳臆珍





代  理  人  熊健仲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陳冠翰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吳臆珍應予免責。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64號裁定（下稱第164號裁定），依構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為由不予免責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如附表），且普通債權人受償額達其應受分配額，爰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免責等語。

二、按債務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債條例第141條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數額，而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時，法院無裁量餘地，應為免責之裁定（司法院97年度第4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15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三、經查：　　

  ㈠債務人經本院112年度消債清字第213號裁定准自113年4月24日開始清算程序，嗣於清算程序普通債權人受分配總金額為81,000元，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4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後，第164號裁定以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為由諭知不予免責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取案卷核閱無誤，堪以認定。

  ㈡第164號裁定認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支出之餘額為190,497元，上開餘額扣除普通債權人受分配金額81,000元後之餘額為109,497元（計算式：190,497－81,000＝109,497），債務人主張其已償還普通債權人（如附表），核與債權人陳報還款金額相符，有繳款證明、陳報狀附卷可參（見卷第35-55、67-97頁）。依上開說明，債務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數額，且普通債權人受償額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其聲請免責，即應准許。

　㈢至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雖稱債務人清償資金來源恐再度舉債云云(見卷第67頁)。然查，債務人自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起迄今，均於飄香小吃部住職，每月收入約28,000元，扣除必要支出後，每月可存下約12,000元；另於114年1月27日領取獎勵金12,000元、114年2月5日領取未休假特別假薪資6531元乙節，有114年4月22日民事陳報狀、在職薪資證明為證（卷第135、151頁），可見債務人尚有能力負擔附表所示金額，佐以債權人復未提出債務人係以負擔新債務藉以脫免舊債務之相關事證，則其上開主張，尚無足採。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庭　  　法　官　何佩陵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何福添

　　　　　　　　　　　　　　

附表：　　

編 號 普通債權人 還款金額  （新臺幣） 1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639元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167元 3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913元 4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401元 5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07元 6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54元 7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2,106元 8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154元 9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501元 10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653元 11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02元         總          計        109,497元 







